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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改进带有调整系数的综合指数模型来测算其在 2004—2019年

的环境规制强度，据此划分环境规制梯度标准并进行初步统计。随后从时间、空间、类型三个方面深度剖析环境规

制强度的多重异质性，探讨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现状，为同领域专家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研

究发现：2004—2019 年间，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从地区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省份来看前三名依次为安徽、福建、甘肃；从类型异质性来看，衰退型>成熟型>再生型>成

长型。在结果讨论过程中深度剖析多重异质性的诱因，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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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资源型城市以其优越的资源禀赋在其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但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问题愈发严重，原有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成为趋势和主流。《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

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大类，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保障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资源安全，为建成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做出贡献。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的提出，结合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迫

在眉睫。本文结合资源型城市发展实际与前人在“波特假说”“资源诅咒”、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对资源型城市

环境规制进行研究，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作

为研究对象，改进带有调整系数的综合指数模型来测算其在 2004—2019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据此划分环境规制梯度标准并进行

初步统计，随后从时间、空间、类型三方面深度剖析环境规制强度的多重异质性，探讨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现状，为同领域

专家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并为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环境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1 文献回顾 

环境规制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此，本文主要就环境规制的经济学解释

与环境规制的测度两大方面对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进行文献回顾与综述。 

1.1环境规制的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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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始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领

域的众多学者并没有明确环境规制的具体定义。国外学者如 Viscusi[1]认为规制是一个组织或人被政府进行自由选择并控制；美

国经济学家 Kohn
[2]
将规制看作政府制定的规矩，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以上观点可总结为环境规制被包含于社会性规

制中。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21 世纪初环境规制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世界各国针对

环境保护问题制定了相应措施，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促使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兴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使企业改变原有的最优生产决策，从而削

弱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3]。而 Porter等[4,5]基于动态的视角认为，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从

而获得创新补偿，这部分有可能弥补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张华等[6]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

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

屈小娥[7]的研究说明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

规制政策工具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郑洁等[8]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波特假

说”，丰富和拓展已有的理论框架，提出新结构“波特假说”；范金等[9]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利用 2008—2019 年我国 30 个主要省份的面板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并检验了“波特假

说”。 

1.2环境规制的测度 

梳理国外文献可以看出，现有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研究可以归为三种：定性描述、简单定量指标和综合定量指标。在环境

规制研究的早期阶段，相关领域的学者尚未完全了解环境规制的集中程度，一些研究人员选择了定性的解释方法来衡量环境规

制强度，但这有很多局限性，如不方便记录具体数值、难以进行后续实证研究等。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主要指标的简单定

量研究，如减少污染成本的选择，国外学者多以 PAC作为成本指标广泛用于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普查署 PACE研究机构会定

期发布 PAC数据，获取方便。部分研究如 Leiter等[10]使用 PAC指标研究工业水平上环境规制的集中程度，同时使用环境税来衡

量国家对环境的监管强度。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客观反映环境规制发展状况的综合

指标体系。 

国内学者对环境规制进行测度的相关研究，多以指标来代替环境规制的测度。通过对现有环境规制强度测度的文献进行分

析，国内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研究主要利用单一指标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如兰宗敏和关天嘉[11]根据排污税来

比较我国不同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张成等[12]使用总投资、工业企业主要运营成本和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

魏玮和毕超
[13]

利用工业活动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构建了基于工业增加值的环境规制指数。第二类研究利用综合指标体系对环境

规制强度进行测度，如余东华和胡亚男[14]从我国工业污染物的种类中选取主要污染物作为测度指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

指标体系；傅京燕和李丽莎[15]选取不同污染物的达标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建立综合指数模型，以测度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曾

贤刚[16]选取污染治理投资、排污税，分别取其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张倩[17]选取 6个正向指标，如不同污染物的达

标率，对其进行标准化和重新评估以获得一个综合指标，用来测度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强度。第三类研究利用数理模型对环境规制

强度进行测度，如黄庆华等[18]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 PVAR模型对

“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 

通过国内外对环境规制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大多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存在影响关系，但对环境规制的

衡量与测度并未达成研究共识，鲜有利用数理模型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具体测度。故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构建综合指数模型以测

度环境规制强度，旨在对同领域的现有研究进行补充。 

2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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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对环境规制的主流测度方法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基于定性指标获取定量指标的测度，主要是以专家评分的形式获取指

标值。第二类直接使用定量指标来衡量监管力度，这些指标通常可转化为具体数据，并用于许多国家或者地区的系统统计中，这

种获得特定数值的方法较为方便，并且适合进行国际比较，可以根据统计指标轻松转换为模型需要的数值，如污染减排成本 PAC、

排污费、环境诉讼案件数量等。前两类测度方法步骤简单、数据易得，但仅仅采用定性或定量的单一指标来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往

往存在逻辑推演不充分和针对性弱的缺陷，无法充分且具体地反映出特定类型研究对象的环境规制发展现状。第三类基于特定

的数理模型进而集成到全面的定量定性综合指标中，该模型可以整合环境领域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多个维度，消除主观因素

影响，使测量结果更加客观，更好地反映实际的环境规制强度，如 Murty等[19]在研究印度污水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时构建综

合指数型指标，采用规制指数和水资源保护指数共同表示环境规制强度；魏玮和毕超[13]以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为基础，构建了地区环境规制指数。 

2.1指标与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借鉴前人研究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三级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采取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型指标；二级指标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

规制三大类；三级指标以地方政府当年行政处罚案件数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反映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绿色创新奖励政

策投入和环境保护税来反映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以环境信访来反映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本文将指标分为正负向，这是本研究

对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时的创新之处，更客观地反映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实际情况。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其中地方政府当年行政处罚案件数、环境信访指标具体数值来自生态环境部与各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绿色创新奖励政策投入、环境保护税指标具体数值来自 2004—2019年的各资源型城市统计年

鉴。 

表 1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正负向 

环境规制强度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地方政府当年行政处罚案件数 -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 

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 

绿色创新奖励政策投入 + 

环境保护税 -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 环境信访 - 

 

2.2环境规制强度测度模型 

本文结合指标体系，运用带有调整系数的综合指数方法以测度我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指标标准化。对于评价体系中有多个不同量纲的单项指标而言，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可提高结果的可靠性，方便后

续进一步计算。 

在此步骤中，为了更加科学客观地反映出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发展现状，本文特将指标分为效益型指标和成本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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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进一步说明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成本与绩效成果，使得测算结果更加贴合实际。效益型

指标，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其数值越大表明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成本型指标，如环境信访、环境保护税等，其

数值越小则表明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具体计算公式见式(1)和(2)。 

效益型指标： 

 

成本型指标： 

 

式中： 为指标的标准化值，aij为指标的原始值，i代表不同行业，j代表不同城市。在本文中尚未对行业进行划分，故 i

可略去不计。 

步骤 2：引入并计算调整系数。调整系数的作用类似于权重，即对所选取的每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调整，根据调整系

数来反映各个指标的变化程度，见式(3)。 

 

式中：Wj为调整系数，UEij为指标的原始值， 为指标的平均值。 

步骤 3：测算环境规制强度(ERS)。根据步骤 1、步骤 2的计算结果，测算我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总的环境规制强度，测算公

式见式(4)和(5)。 

 

式中：Si为各指标强度，n 为指标数量，ERS 为一个资源型城市总的环境规制强度。ERS 数值越高，说明该城市环境规制强

度越高，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要求也越高。 

3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带有调整系数的综合指数方法来测算我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将结果分类得出 2004—2019年不同空

间范围及不同类型带有时间序列的环境规制强度具体数值，并进一步从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时间异质性分析、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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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类型异质性分析三个方面对测算出的环境规制强度的结果进行分析。时间异质性分析即对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市时间序

列进行演化分析和梯度分析；空间异质性分析即对资源型城市进行空间演变分析，同时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地区、分省份分析，

以全面反映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多重异质性；类型异质性分析即对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四大类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

分析。 

3.1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时间异质性分析 

2004—2019 年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由综合指数方法测得，现有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研究并未

形成统一的梯度划分标准。故此，本文为了更好地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时间维度分析，结合测算出的环境规制强

度具体数值，对 2004—2019年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整体结果进行梯度划分，通过聚类分析，以 1.000为间隔将环境规制强

度划分为六个梯度，对我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测度结果进行初步统计，具体划分标准及初步统计见表 2。 

结合表 2 可以看出，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梯度变化呈现上升趋势。2004—2006 年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低，

仅存于第六梯度和第五梯度，且第六梯度城市数量逐年递减，第五梯度城市数量逐年递增。2007—2012 年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

强度步入第四梯度，2012年第四梯度资源型城市数量出现明显上升。2013年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步入第三梯度。2014—2015

年步入第二梯度。2016—2019年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已达到第一梯度，且于 2018年第六梯度城市数量清零，这与近年来我

国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密不可分，如 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我国针对环境问题提出的战

略目标和实施步骤；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被正式纳入宪法，我

国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完善。 

3.2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3.2.1主要年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选取 2004 年、2009 年、2014 年、2019 年为主要年份，对其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空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中国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梯度不断上升，且高层次环境规制梯度的资源型城市数量也在逐年递增，这说明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

市总体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04 年，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市仅存在第六梯度和第五梯度，且第六梯度城市数量远大于第五

梯度城市数量，这反映出经济发展初期我国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较低，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弱，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方

式密切相关。2009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开始步入第四梯度，第六梯度城市数量减少且第五梯度城市数量增加，这反映出国家随

着经济发展，注意到其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并开始采取措施应对环境问题。2014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上升至

第二梯度，第六梯度城市数量明显减少，由 2004年的 118个城市减少至 5个，第五梯度和第四梯度城市数量占大多数，说明环

境问题日益突出，国家逐步重视可持续发展及高质量发展。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重点提及全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活动中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2019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上升至第一梯度，第

六梯度城市数量清零，第四梯度城市数量最多，为 48个，但与第五梯度、第三梯度城市数量相差不大，这表明近年来资源型城

市整体环境规制强度上升，我国采取的环境规制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3.2.2不同地区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分析 

本文将全国资源型城市进行地区划分，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取三个地区内各资源型城市的每年均值，利用

MATLAB绘制折线图，见图 1。 

表 2 2004—2019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梯度标准划分及初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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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

度 
ERS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第

一

梯

度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6 7 

第

二

梯

度 

4～

5 
0 0 0 0 0 0 0 0 0 0 3 6 6 7 7 10 

第

三

梯

度 

3～

4 
0 0 0 0 0 0 0 0 0 4 6 11 18 23 31 31 

第

四

梯

度 

2～

3 
0 0 0 1 3 6 7 9 10 21 45 39 34 41 47 48 

第

五

梯

度 

1～

2 
8 12 19 27 49 50 50 69 70 82 67 68 66 52 35 30 

第

六

梯

度 

＜1 118 114 107 98 74 70 69 48 46 19 5 2 1 1 0 0 

 

 

图 1 2004—2019年不同地区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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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表示 2004—2019年不同地区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

度最高，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居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这与黄志基等[20]提出的环境规制空间差异及赵霄伟[21]提出的东部和东

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等观点相一致。环境成本是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并未有效带动相

应地区环境规制的提高。 

3.2.3不同省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分析 

本文将全国资源型城市进行省份划分，取各省份内资源型城市的每年均值，利用 MATLAB绘制不同省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

强度折线图，见图 2。 

 

图 2 2004—2019年不同省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折线图 

图 2表示 2004—2019年不同省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趋势，整体来看各省份资源型城市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

着较大差异，且在早期环境规制程度较高的城市后续发展更为突出，而环境规制程度较落后的地区近年来发展也较为缓慢。分省

份来看，前三名依次为安徽、福建、甘肃，而新疆、云南、浙江的环境规制强度还有待提高。这与李虹
[22]
提出的环境转型指数排

名相差不大，但囿于存在时间限制，仅分析到 2016年的转型指数排名。近年来，由于各地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差异，2016年

后各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发展趋势不同，排名也出现变化。安徽主要以成熟型资源型城市为主，自然资源储备丰富，各级政

府坚持协调发展，将工业强省战略与发展第三产业相结合，针对环境问题实施重点治理工程，促进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与可持

续发展。福建以成熟型资源型城市为主，整体资源利用率高，相关部门贯彻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理念，城市

森林覆盖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甘肃环境规制强度居于前列，这离不开政府对污染物排放量的控制及环境问题的治理，但城市

绿化率较低成为阻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的一大因素。新疆、云南凭借雄厚的自然资源对两地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随之而来

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如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力度不高、固体废弃物利用率较低等，导致环境规制强度

较低。浙江情况较为特殊，本文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但浙江仅有湖州为资源型城市，若仅以一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情况代表

全省难免存在局限性，故在此仅对湖州进行分析。湖州近年来对空气质量问题的处理尚不完善，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投入

不足，成为其抑制环境规制发展的因素之一。 

3.3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类型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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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示 2004—2019 年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趋势。《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将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关于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相结合的研究鲜有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进行

分类分析，大多是对整体资源型城市与产业结构相结合的研究，因此作为补充，本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 

 

图 3 2004—2019年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折线图 

总体来看，2004—2019年中国资源型城市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4—2012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12—2014年

增速最快；2014—2017年增速有所减缓；2017—2018年增速上升；2018—2019年又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分类型来看，衰退型资

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最高，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次之，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第三，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环

境规制强度较落后。衰退型与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得益于其稳定的资源开发及政府制定的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

再生型与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处于转型或上升阶段，其经济水平较高，故而付出的环境成本也较高，然而经济增长并未

促进环境规制显著提高，或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未对环境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这两类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较为落

后。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全国 126个资源型城市 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带有调整系数的综合指数模型测度出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

强度，从类型异质性、时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三个方面分类型、分地区、分省份进行多重异质性剖析。主要结论如下： 

(1)从梯度角度来看，2004—2019 年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从第六梯度不断上升，于 2019 年步入第一梯度且

第六梯度城市数量清零。 

(2)从时间维度来看，2004—2019 年我国 126 个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且 2012 年后上升趋势有明

显提高，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环境规制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密切相关。 

(3)从空间维度来看，分地区角度下的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省份角度下的资源

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前三名依次为安徽、福建、甘肃，而新疆、云南、浙江的环境规制强度还有待提高。 

(4)从不同类型来看，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排序为衰退型>成熟型>再生型>成长型，故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应更加注重环

境问题，以资源型城市的原始积累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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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时间异质性分析，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中国资源型城市从第六梯度不断上升至第一梯度。我国

应建立健全环境规制体系，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导向作用。环境规制程度较落后的城市应积极

借鉴第一梯度资源型城市有效的环境治理措施，严格贯彻落实环境规制政策，并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且有针

对性的政策。 

(2)通过空间异质性分析，从地区划分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应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不断加强环境管控与治理，逐步提高

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从省份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城市应该借鉴较高城市的有效治理

办法，加强对环境的监督管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进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3)通过类型异质性分析，本文分别对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提出差异化建议。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应

更加注重环境问题，以资源型城市的原始积累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再生型资源型城市应更加注重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系，夯实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应加大政策指导力度；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更加注重其创新能力

的提升，不断深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规范环境治理政策，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资源型城市下一步的发展切不可以偏概全，应因地制宜，结合城市发展的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注重

多样性。此外，本文主要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多重异质性分析，环境规制与要素配置、“波特假说”、碳排放及环境规制与高质

量发展之间的影响尚未揭示，应用实证计量工具来解释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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